
A14 2014.11.21 星期五今日深读
编辑 刘世超 E-mail：lsc@pdsxww.com 首席校对 刘跃勤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间，王美烽在明知其向江西
某公司购进的“999 皮炎平”

“狼毒软膏”等药品是假药的
情况下，仍将这些假药销售给
泉州市多个卫生所及药店。
销售金额为 5220元，从中非
法获利 1950 元。此后，王美

烽主动回收部分假药并销毁。
今年 2 月 27 日，法院审

理认为，王美烽违反药品管理
法规，明知是假药仍予以销
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追缴 1950
元违法所得。

■案例

获利1950元获刑7个月

“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发布

制售儿童孕产妇假药将从重处罚
近日，最高检发布《“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明确了7种生产、
销售假药、劣药应从重处罚的情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生产、销售
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据
了解，该司法解释将于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解释》第一条明确了应当
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包括：生
产、销售的假药以孕产妇、婴幼
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要使
用对象的；生产、销售的假药属
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避孕药
品、血液制品、疫苗的；生产、销
售的假药属于注射剂药品、急救
药品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生产、销售假药的；在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
间，生产、销售用于应对突发事
件的假药的；两年内曾因危害药
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
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其他应当
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是实
践中易发、多发，且危害性严重
的生产、销售假药的情况。这条
规定体现了我们以‘零容忍’的

态度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
决心。”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韩耀元说。

韩耀元还指出，值得注意的
是，根据刑法第 141 条规定，生
产、销售假药罪是行为犯，只要
行为人实施了生产、销售假药的
行为，无论数量多少，均依法构
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具有以上
7种情形之一的，还应当酌情从
重处罚。

明确7种从重处罚情形

韩耀元介绍，针对实践中生
产、销售假药行为可能对人体健
康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这类案
件取证和认证难的问题，我们总
结司法实践经验，从数额、情节
两个方面，分别确定了“其他严
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认定和量刑幅度。

《解释》确定了从危害后果、
犯罪数额、假药种类、犯罪主体
等方面衡量生产、销售假药罪构
成要件中的“其他严重情节”，具
体包括：造成较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生产、销售金额20万元

以上不满50万元的；生产、销售
金额 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
并具有本解释第1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根据生产、销售的时间、数
量、假药种类等。

同时，《解释》还明确了生
产、销售假药罪构成要件中“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
具体包括：致人重度残疾的；造
成3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
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
碍的；造成5人以上轻度残疾或
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
障碍的；造成10人以上轻伤的；

造成重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生产、销售金额50万
元以上的；生产、销售金额20万
元以上不满 50万元，并具有本
解释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根
据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假药
种类等。

据了解，刑法第141条规定：
生产、销售假药的，处 3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而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细化“严重情节”认定标准

韩耀元表示，考虑到医疗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生产、销售
假药、劣药行为的危害性更大，
为有效防止他们从事生产、销售
假药、劣药犯罪活动，《解释》明
确了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应当酌
情从重处罚。

此外，《解释》还规定，医疗

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明知
是假药、劣药而有偿提供给他
人使用，或者为出售而购买、储
存的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销
售”。

“《解释》对医疗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的销售行为明确予以规
定，有利于加大对此类主体销售
假药、劣药行为的刑事打击力

度，维护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韩耀元说。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副主任胡伟新透露称，《刑法修
正案（九）》征求意见稿中准备增
加规定资格刑。以后，如果医疗
机构的工作人员参与制售假药，
法院就可以判决禁止他将来再
从事相关医疗工作。

大夫知假买假视为“销售”

据韩耀元介绍，近年已查获
的案件情况显示，危害药品安全
犯罪活动分工明确、链条化特征
明显，生产过程隐蔽、分散，相关
部门难以查清全部犯罪活动。有
的行为人通过声称自己“不知道”
来逃避打击，难以按照生产、销售
假药、劣药的共同犯罪来追究刑
事责任。

因此，《解释》明确规定，以生
产、销售假药、劣药为目的，实施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生
产”：具有合成、精制、提取、储存、
加工炮制药品原料的行为；将药

品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制成成品
过程中，进行配料、混合、制剂、储
存、包装的行为；印制包装材料、
标签、说明书的行为。

此外，根据《解释》规定，明知
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依然
对其提供资金、生产技术支持、原
料辅料供给、广告宣传等帮助的
人，要按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
的共犯定罪处罚。

“依法惩罚危害药品安全犯
罪的各种帮助行为，对有效惩治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外部环境条
件、分化瓦解犯罪组织具有重要

意义。”韩耀元说。
韩耀元还表示，《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由
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但对社会
危害性不大、主观恶性及人身危
险性较轻的行为，仍然有必要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
《解释》规定了出罪条款，即销售
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
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
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
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
是犯罪。 （京华）

提供技术广告宣传算共犯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八）》，将《刑法》第 141 条生
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修改
为行为犯，取消了“足以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的入罪门槛，
并增加规定“有其他严重情
节”和“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刑罚适用条件。随着这一
法律的修改，最高法、最高检
原有相关司法解释不再适用，

“两高”此次颁布最新《解释》
便是为了满足司法工作的需
求。

韩耀元进一步解释说，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制售假药、劣药违法犯罪行为
呈现高发态势。2014年 1至9
月，各地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
制售假药案 1217 件 1569 人，
提起公诉2524件3532人；各
地人民法院一审收案 2860
件，一审结案2343件2783人

均为有罪判决。
此外，制售假药、劣药犯

罪行为的产业链特征明显，查
处难度加大。许多制售假药、
劣药的犯罪分子形成利益联
盟，有的已形成了产、供、销

“一条龙”的犯罪网络，有的形
成了跨省市、组织严密的犯罪
团伙。而非法生产药用辅料
的现象也很突出，直接导致严
重的药品安全问题；各地均出
现了通过利用回收的废弃包
装材料生产假药的案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互联
网、快递等现代物流手段成为
假药流通的重要渠道。“这些
新情况给药品安全监管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对上述制售假药、
劣药犯罪活动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出台相
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打
击。”韩耀元说。

■链接

快递互联网成售假重要渠道

2010 年起，张士华在未
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从多个药厂购进药品
后，在上海某出租屋内从事药
品批发活动。2011 年 8 月 9
日，公安机关在出租屋内抓获
张士华，当场查获500余种待
销售药品。经鉴定，现场查获
的药品价值78万余元。

经鉴定，张士华购进的
“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
白”均系假药。2012年2月23

日，法院审理认为，张士华违
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
规定，未经有关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许可，无证经营药
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此外，张士华销售假药的
行为又构成销售假药罪。

最终，法院判决张士华有
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
16万元。查获的药品均予以
没收。 （宛宗）

做假药批发生意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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